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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天价虾”又“游”回
青岛了。有西安游客爆料称，他
们一行几人上月末来青岛旅
游，经出租车司机介绍到一家
饭店就餐，结果“的哥”口中70
元一斤的虾结账时变成了368
元一斤。崂山区官微28日发布
消息称，当地多部门组织了联
合检查，该店已经停业整顿。

共计968元的餐费最终退
还了950元，饭店也停业整顿
了，但有关“天价虾”的争论没

有停止。有网友联想到两年前
的“38元大虾”事件，再度拿出
了“黑店”的标签，甚至把批评
对象扩大到了事发地青岛。也
有青岛当地人打抱不平，现身
说法为“龙虾三吃”近千元的价
格辩护，转而指责游客不懂行
情还贪小便宜。双方争论的焦
点显而易见，那就是饭店的虾
是否明码标价，就餐游客是否
遭遇了价格欺诈。

纵观事件的发酵过程，围
观者在判断事件性质时，依据
的更多是“常识”而非事实。比
如饭店是的哥推荐的，比如店
员“及时”将龙虾烫死，又比如
结算时有人“围了上来”……这
些游客爆料的细节，很容易给
人留下一种印象，那就是外地

人被“套路”了。然而，除结算单
截图之外，上述内容只是“一
面之词”。判断是否价格欺诈
的关键事实，比如是否明码
标价，其实并不清楚。如果能
够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
选择权，价格高些低些都证明
不了什么。

为避免因事实扭曲造成误
伤，相关部门给出的权威信息
尤为重要，这是澄清事实、平息
争论的关键。遗憾的是，当地监
管部门对这件并不复杂的事情
进行了联合检查，却迟迟没有
公布调查结果，最开始的“官方
发布”也没有说明“停业整顿”
的原因，是店主心情不佳主动
停业，还是被查出了问题被动
停业。如果价格欺诈或强买强

卖属实，仅停业整顿恐怕还不
够，游客有权在退款之外要求
赔偿，而不是被无端指为敲诈；
如果不属实，停业整顿怕是没
有道理，只能让青岛当地人因
蒙受“不白之冤”生出更激烈的
抵触情绪。

脱离了事实真相的处理，
说白了就是“和稀泥”，用“危机
公关”来替代应有的依法办事，
意图息事宁人，以最快的速度
淡出舆论视野。然而，从当地人
与游客之间几天来的“舆论战”
看，息事宁人的意图显然没有
达到。不仅如此，“和稀泥”也无
助于解决问题。“饭托+黑店”
并不存在的话，依法调查并公
开事实是化解误会的最有力武
器；就算是欺诈真的存在，也没

有必要“护短”，在互联网时代，
如此“护短”无异于掩耳盗铃，
还不如依法调查处理，并加以
常态化监管，从根本上把“短”
消除掉。

记得两年之前，本报就问
过《“青岛虾”不缺监管，监管者
谁来监督》。两年过去了，相关
部门应对舆情的反应速度确实
变快了，但用“危机公关”替代
常态化依法监管的态度，并没
有多大改变。当地官方于7月31
日傍晚发布的调查结果，可谓
姗姗来迟，尽管最终还了饭店
一个清白，舆论场上的“硝烟”
也可以散了，但不得不说的是，
这期间的曲折过程以及这一过
程给各方带来的损失，原本是
可以避免的。

“和稀泥”平息不了“龙虾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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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通知书夹带银行卡有侵权之嫌

□木须虫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报道，开学在即，不少大学新生
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而随同录取
通知书一同邮寄来的还有银行
卡。有的学生和家长觉得虽然方
便缴学费，但这种做法也不无侵
犯个人隐私、强制消费之嫌。

表面上看，高校随同录取通
知书一同邮寄银行卡，是为了方
便学生和家长缴费。然而，方便
学生和家长缴费，并非指定银行
卡一个方式，在支付多元化的当

下，运用支付宝、电子银行向指
定的缴费账户支付，同样很便
利。更何况，在未经学生同意的
情况下，替学生开户本身就有侵
犯个人隐私，干涉他人消费自由
的嫌疑，即便动机充满善意，采
取非法的手段也是不可取的。从
这个角度来看，所谓提供缴费方
便，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更值得追问的是，银行和客
户建立银行卡服务合同关系也
是民事法律关系，需要本人和银
行签订，高校不能直接代替民事
主体代办，而在民事主体明显缺
位的情况下，有着严格办卡规定
的银行又是如何给予高校这种
越权的便利？高校与银行这种超

越法律界线的合作，是否存在某
种内在利益的契合？

事实上，这些年不管是高
校，还是中小学，指定学生银行
开户、指定学生使用通讯设备
与服务的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
性，屡被诟病。报道中，一位银
行工作人员也透露，高校学生
数量大、稳定性强，历来都被银
行、通信运营商视为最重要的
潜在客户群体。每年开学前，各
家银行、运营商都会向高校发
动强烈“攻势”，争抢新生市场。
不难看出，高校违法替学生开
户并非强制消费这么简单，更
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是运用了
对学生管理权力的影响力，为

商业银行市场竞争张目。毫无
疑问，这种建立在非法手段上
的竞争，属于不正当竞争，而基
于这种竞争之上的合作，又是
否存在利益输送呢？至少不能
排除其中的可能性。

高校替学生办卡不单纯是
高校权力越位的问题，还关乎市
场竞争的公平性。无论是主动还
是被动，高校的越权之举客观上
介入了商业机构对校园市场的
争夺，进而助长了不正当竞争。
为此，高校不仅要切实尊重学生
的合法权益，恪守权力的边界，
更要厘清权力与市场的界线，维
护市场公平竞争的规则，远离不
当利益的侵扰。

然而，徒有禁令不足以自
行。早在2011年，国家工信部印
发通知，规定校园不能在录取
通知书中夹寄移动电话用户
身份识别卡、业务宣传资料
等，但不少高校仍明知故犯，
这本身值得反思。高校类似的
强制消费，客观来说是市场不
正当竞争产生的普遍性侵权。
要想从根本上防止类似乱象
的发生，更需要把市场的竞争
行为关进法治的牢笼，划出竞
争行为的红线。目前，《反不正
当竞争法》正在修订的程序之
中，期待加快进程。

葛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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